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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客家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推展客語傳承計畫，就已具備客家語言、文學、歌謠及戲劇等專長之人員，給予專業憑據認定，賦予客語薪傳師之尊銜，作為投入傳習客家語言文化者之證明，特訂定本要點。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2、 客語薪傳師係指具有客家語言、文學、歌唱及戲劇之才能，並經本要點認定取得證書者，以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。
三、客語薪傳師類別：
 （一）語言類：語文教學及口說藝術等。
 （二）文學類：傳統、現代文學及劇本等。
 （三）歌謠類：傳統歌謠、現代歌曲及童謠等。
 （四）戲劇類：傳統戲曲及現代戲劇等。 
四、客語薪傳師之資格條件：
各類別薪傳師至少應具備各該類資格條件之一：
   （一）語言類：
1、 任教各級學校客語教學五年以上且成績優異者。
2、 具教育部檢定或審定之教師資格，並通過本會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考試者。
3、 通過本會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考試，並經直轄市、 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人員認證，取得合格證書者。
4、 從事客家語言文化研究，有專門著作者。
5、 長期研究客語，或客語教學績效卓著者。
   （二）文學類：
1、 長期從事客家文學研究工作，且發表學術論述刊登於相關專業雜誌、期刊或學報者。
2、 以客家文字、語彙創作曾獲全國性、地方性或知名客家文學獎項比賽，成績優異者。
3、 以客家文字、語彙創作及出版專書著作者。
4、 指導學生或學員以客家文字、語彙創作參加全國性、地方性或知名客家文學獎項比賽，成績優異者。
5、 其他長期從事客家文學研究、創作，具特殊貢獻且績效卓著者。
   （三）歌謠類：
1、 任教各級學校及社團客家歌謠教學達十年以上且成績優異者。
2、 獲全國性、地方性或知名客家歌謠之比賽，成績優異者。
3、 指導學生或學員參加全國性、地方性或知名客家歌謠比賽，成績優異者。
4、 其他長期從事客家歌謠教學、創作，具特殊貢獻且績效卓著者。
（四）戲劇類：
1、 任教各級學校及社團客家戲劇教學達十年以上且成績優異者。
2、 獲全國性、地方性或知名客家戲劇比賽，成績優異者。
3、 參加知名客家劇團，擔任常態演出之主要演員，達十年以上，成績優異者。
4、 指導學生或學員參加全國性、地方性或知名客家戲劇比賽，成績優異者。
5、 其他長期從事客家戲劇教學、創作，具特殊貢獻且績效卓著者。
五、申請認定作業：
（一）線上申請：符合資格者以本人名義申請，填具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完成線上申請（含相關附件送出）。
（二）每年受理一次，當年度三月三十一日截止受理，申請者須   備齊附件，資料不全者，概不受理。
（三）通過認定者事蹟，如經證實有不實者，本會得撤銷其證書。
六、審查方式：
   （一）初審：本會就該次申請者之資格是否符合條件、表格填寫是否符合規定、資料是否齊備等進行檢核並於必要時做查核，及擬具初審意見，以提供審核委員會評審之依據。
   （二）複審：由本會邀請專家、學者、有關機關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審核，通過者核發客語薪傳師證書。
七、為增進傳習學能，傳承客家文化，客語薪傳師宜接受下列繼續教育課程，鼓勵每五年至少辦理傳習服務三次，相關參與情形，將納入爾後獎勵補助之參據。
    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如下：
(1) 參加本會、縣(市)政府及大專院校辦理客語薪傳培訓之相關實體課程，並取得研習證書。
(2) 參加哈客網路學院相關課程：客語教學、客家音樂、客家民俗歷史、客家文學、客家文化創意產業、兒童客家、大專校院合作課程等七大類不同門課程。
八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。
